
对于年过40岁，经常精疲力乏、

腰膝酸软、尿频尿急的男士朋友来

说，3天时间能干什么？有的人选择

看完一本书，一分钱没花，便轻松解

决了这些难言之隐。听起来难以置

信，却是铁打的事实！

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男性

必读书籍《天蚕与前列腺》今年3月

以来，全新改版再次印刷出版发

行。该书揭秘男性疾病的致病根源，
总结专家推荐最有效食疗方、不花钱
医学偏方等，一举成为专家教授认可
的男性疾病恢复健康宝典。如果你
想早一点获得健康，请拨打 400-
857-1188免费索取，由国家邮局免
费快递送到家！

献给男人的防病新书
最后500本

每日进线前30名的读者，另可获赠价值30元的《金秋人生》杂志精华本

授权免费申领热线：

400-857-1188
ISBN978-7-5152-0220-4

耳聋、耳鸣一直困扰着广大患者。传统
中药治疗多以补肾、益气、泻肝火为主，药
量不能持续满足耳神经的修复再声需要，收
效甚微。

经过 10 年艰苦科研探索，国家“十
五”重点项目，治疗耳聋、耳鸣的国家特效
四类新药“汉源耳聋片与耳神经修复液”组
合疗法，由廖汉源教授会同中国医学科学院
与陕西天洋药业专家联合研制成功。该疗法
有效地解决了药物吸收和听神经细胞再生与
修复两大医学难题。

汉源耳聋片与耳神经修复液组合疗法内
含特殊药效成分，进入耳神经内排除毒素，
激活坏死耳神经，修复传导神经，恢复再声
功能。同时调理与耳相关的心、肝、肾、神
经、血液组织等，进行综合治疗，有效治疗
耳鸣、耳聋。

经临床验证：多种原因引起的耳聋、耳
鸣，使用“汉源耳聋片”组合疗法均可在短
期内起效，耳鸣、耳聋强度减轻，听力提
高，服用 1至 3个疗程，无论多少年的顽固
性耳鸣、耳聋基本消失，听力逐渐正常。

由于疗效显著，该疗法被国家医药部门
作为中国“复聪工程”重点推广产品，为数
万耳病患者带来福音。

【国药汉源耳聋片组合疗
法】救助耳聋耳鸣患者：

原价每疗程780元/救助价480元，
买2个疗程再救助1个疗程，本次活动
仅限50名（每30天为1个疗程）。

全国免费专家热线：4000567330
经销地址:万泉大药房（商丘市火车站

向南50米红绿灯西北角）独家销售

治疗耳鸣 耳聋新药问世
国药汉源耳聋片——3疗程还声

2015年9月29日 首席编辑 王 松 电话：13623700788 E-mail：13623700788@163.com审读 程 华

33今日头条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最高人
民检察院于 28日下发了《关于完善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
见》，在健全司法办案组织及运行机
制、界定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的基础
上，明确了检察官司法责任的范
围、类型、认定和追究程序等主要
问题。

意见指出，推进人民检察院司
法责任制改革，总体目标是实现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确保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检察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完
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必须健
全司法办案组织，科学界定内部司

法办案权限，完善司法办案责任体
系，构建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
制和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追
究机制。

意见强调，检察人员应当对其
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
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
负责。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发生被
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
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
形的，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
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意见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
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
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司法责

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
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检察
人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故意实施违
背职责的行为，或有重大过失，怠
于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
后果的，应当承担故意违反法律法
规责任或重大过失责任；负有监督
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重
大过失怠于行使或不当行使监督管
理权，导致司法办案工作出现严重
错误的，应当承担监督管理责任。

此外，意见还明确了故意违反
法律法规责任必须追责的 11 种情
形，规定了健全检察委员会运行机
制、健全检察管理与监督机制等内
容。

意见强调，推行检察官办案责
任制，实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落
实检察官员额制。检察官必须在司
法一线办案，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
责，担任院领导职务的检察官办案
要达到一定数量，业务部门负责人
须由检察官担任。

意见规定，检察官承办案件，
依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至少亲自讯问 1 次。检察
官应当亲自承担 7 项办案事项，
即询问关键证人和对诉讼活动具
有重要影响的其他诉讼参与人；
对重大案件组织现场勘验、检

查，组织实施搜查，组织实施查
封、扣押物证、书证，决定进行
鉴定；组织收集、调取、审核证
据；主持公开审查、宣布处理决
定；代表检察机关当面提出监督
意见；出席法庭；其他应当由检察
官亲自承担的事项。

意见通过科学划分司法责任，
使办案的检察官对自己的办案行为
负责，作出案件处理决定的检察官
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把司法责任具
体落实到人，并从司法责任的发现
途径、调查核实程序、责任追究程
序、追责方式、终身追责等几个方
面完善了司法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
制。

意见规定，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机构受理对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工
作中违纪违法行为和司法过错行为
的检举控告，并进行调查核实，对
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
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

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
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否存在
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意见要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机构经调查后认为应当追究检察官
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或重大过失
责任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后，
移送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官惩
戒委员会审议，及时向惩戒委员会
通报当事检察官的故意违反法律法
规或重大过失事实及拟处理建议、
依据，并就其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
重大过失承担举证责任。当事检察
官有权进行陈述、辩解、申请复

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根据查明的
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无责、免责或
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检察人员不
服处理决定的，有权提出申诉。

意见明确了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的人员将面临 3种追责方式。应当
给予停职、延期晋升、调离司法办
案工作岗位以及免职、责令辞职、
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办理；应当
给予纪律处分的，由检察机关纪检
监察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办
理；涉嫌犯罪的，由检察机关纪检
监察机构将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最高检 28日公布的《关于完善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
见》强调健全检察管理与监督机制，
要求司法办案工作应当在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上运行，实现办案信息网
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活
动网上监督。检察长（分管副检察
长）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对办案工作
审核、审批，应当在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上进行。

意见要求 ，检 察 机 关 案 件 管
理部门对司法办案工作实行统
一集中管理，全面记录办案流程

信息，全程、同步、动态监督办案
活动，对办结后的案件质量进行
评查。

意见指出，当事人举报投诉检
察官违法办案，律师申诉、控告检察
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或有
迹象表明检察官违法办案的，检察
长可以要求检察官报告办案情况。
检察长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更换
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并将相关情况
记录在案。

意见要求，建立以履职情况、办
案数量、办案质效、司法技能、外部

评价等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业绩评
价体系，评价结果作为检察官任职
和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建立办案
质量评价机制，以常规抽查、重点评
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对办案质量进
行专业评价，评价结果应当在一定
范围内公开。

意见强调，构建开放动态透明
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健全案
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平台、重要案件
信息发布平台、法律文书公开平台、
辩护与代理预约平台，推进新媒体
公开平台建设。

被告人若无罪 追责检察官
最高检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检察官须在司法一线办案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将启动检察人员问责机制

检察官办案信息将全程留痕


